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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办法

为做好法律硕士研究生（以下简称“研究生”）招生考

试复试工作，规范复试过程与方式，按照教育部相关规定，

结合我校研究生招生工作的具体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复试工作的基本原则

（一）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保证复试工作各

环节有章可循，公开透明。

（二）坚持科学选拔、择优录取的原则，采用综合性、

多元化的考试和考察方法，确保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三）坚持差额复试的原则，严格按照初试成绩确定参

加复试考生名单并实行差额复试。



（四）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增强服务意识，提高管理

服务水平。

二、复试工作的组织领导

（一）学校成立研究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复试工作在

复试工作领导小组的组织领导下进行，领导小组由院领导、

有关院系部领导组成。

（二）研究生处具体负责复试的命题、阅卷、笔试和面

试的成绩统计、试卷存档保管等组织工作。所有参加复试工

作的人员，都必须严格遵守有关保密的规定。

（三）根据招生人数及报考类别，成立面试小组，由责

任心强、教学科研经验丰富、学术水平高且具有高级职称的

人员组成。面试小组成员实行回避制，与考生有直系亲属关

系者，不得参与该考生的面试工作。

面试小组的工作职责为：依据复试要求对考生进行面试

及评定面试成绩，并写出评语。

（四）由研究生处制定面试小组工作基本规范，对面试

工作人员进行政策、业务、纪律等方面的培训，使其明确工

作纪律、工作程序、评判规则和评判标准等。

三、复试资格审查

研究生处招生办公室在复试前对所有准予参加复试的考

生进行资格审查，主要核查考生的报考信息、《准考证》、



身份证和学历证书原件（应届毕业生交验学生证，毕业证书

入学时交验）等相关材料。对审查结果与报考信息不符或不

符合教育部及我校报考条件的考生，取消其复试资格。

四、复试的内容和方式

（一）复试的主要内容

复试内容主要分为笔试和面试。

笔试主要通过对社会生活中一些热点话题或典型案例的

分析理解，考察考生对社会公正、追求真理的理解和分析、

解决实务问题的能力以及考生已经具备的文字、语法、逻辑

性文字语言表达能力。

面试主要通过对社会或法律实务领域热点问题的现场作

答和外语会话，考察考生的心理素质、思维敏捷程度、应变

能力、口头语言表达能力和外语会话水平。

（二）复试方式

笔试采取命题撰写小论文的方式。通过提供一些有关社

会公共政策（社会、法律、经济等）方面的热点话题或背景

资料，由考生写出符合要求的论文，要求观点明确、论据充

分，逻辑思维清晰，文字语言表达流畅。笔试时间为 150 分

钟。



外语面试采取现场外语会话的方式进行；其他面试

采取现场抽题回答的方式，由考生从备选题库中抽题当

场作答。面试时间每生 30 分钟左右。

（三）同等学力考生须加试 2门本科阶段法学主干课程，

具体科目由复试工作领导小组确定，加试科目均为笔试，加

试成绩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五、复试成绩计算

（一）按笔试成绩占 50%和面试成绩占 50%计算复试总成

绩。

（二）同等学力考生加试课程不计入复试成绩，但成绩不

合格者不予录取。

六、体格检查

所有准予参加复试的考生均须参加由校医院组织的体格

检查，体检标准按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印发的《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 号）执

行。

七、复试工作要求与监督

（一）复试成绩必须量化，按要求赋分和统计分数。

（二）复试前向考生公布复试细则、工作办法及程序、

复试形式、内容和要求。



（三）严格复试保密工作，考前要妥善保存与复试有关

的试卷及其它资料，严防泄密；考后对于考生复试的评语和

成绩等情况，正式公布前不得擅自对外泄露。

（四）切实加强复试的监督工作，由学校纪检监察部门

对复试工作中各个环节进行监督和检查。对于违反招生纪律

并造成严重后果者，严肃查处。

山东政法学院

2012 年 3 月 12 日

发：研究生处（高教研究与学科建设办公室），办公室存档

山东政法学院办公室 2012 年 3 月 12 日印发


